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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債還不起怎麼辦？（⼀）簡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林⾔丞（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3-08-22

本⽂

⼀、什麼是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卡債、信貸⾵暴推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誕⽣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是在2007年6⽉8⽇三讀通過，並於2008年4⽉11⽇施⾏。

制訂這部法律的原因，是當時臺灣各⼤銀⾏為求增進績效及營業利息收⼊，短時間內⼤量推出信⽤卡、現⾦
卡、信⽤貸款等等產品，且審核資⼒階段異常寬鬆。⽽初次辦卡的⼈，很多並不知道動⽤循環利息下的債務累
積是很可怕的：信⽤卡、現⾦卡的循環利息平均都接近當時法定最⾼利率年利率20％[1]；信⽤貸款年利率也
差不多8％到10％之間。如此⽇復⼀⽇後，很多持卡⼈於消費時忽略節制、⾃⼰的還款能⼒，下個⽉帳單來時
只繳最低應繳⾦額，剩下沒有繳清的部分就動⽤循環繳款，因此開始衍⽣循環利息，初期還不明顯，等過半年
或⼀年後，收到某期帳單，赫然發現「應還款」怎麼暴增這麼多？⼀旦持卡⼈發現時，往往已經無法承擔循環
利息下累積出來的債務。

⽽當無⼒清償卡債的⼈越來越多，漸漸地臺灣社會爆發出第⼀波卡債⾵暴，不但銀⾏呆帳瞬間暴增，對很多持
卡⼈來說也造成信⽤不良，雙雙都蒙受其害。有鑑於此，開始有⼈提議應制訂⼀部法律來解決，這就是「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的由來。

（⼆）消債條例是專屬於⾃然⼈的破產法規

相較於⼤家⽿熟能詳的「破產法」，破產法的適⽤對象⽐較廣，包括法⼈。但消債條例就是專屬於⾃然⼈的破
產法[2]，⽽且⽐起破產法，消債條例還兼顧銀⾏的債權利益及債務⼈的重⽣機會，例如⾛更⽣程序時，債務⼈
仍須繼續還款到⼀定程度[3]。之後也會以⽩話、舉例的⽅式來教讀者⾃⼰怎樣去向法院聲請。

⼆、什麼情況下可以向法院聲請減除⾃⼰的債務？

消債條例除了總則[4]以外，就只有「更⽣[5]」及「清算[6]」兩種程序。

（⼀）什麼時候可以聲請更⽣或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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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只要是債務⼈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的狀況，都可以向法院聲請更⽣
或清算[7]。

（⼆）什麼是「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這部份法條沒有規定得很具體，筆者以10多年實務案件處理所得⼼得來解釋：

評估⾃⼰是否有資格向法院聲請更⽣或清算，就以⾃⼰⽬前的「收⽀狀況」為依據來衡量。收⼊⽐較單純客
觀，要注意的是⽀出，法律上只承認「必要⽀出」[8]，簡單說，就是⼀般⼈⽇常⽣活都需要⽀出的項⽬才會被
認可，且提出的各項⽀出⾦額也必須符合⼀般⼈或法律規定的標準[9]。依照「收⽀」計算，分成以下幾種狀
況：（⾒圖1）



圖1 ⽋債還不起怎麼辦，何時可以向法院聲請更⽣或清算程序？
資料來源：林⾔丞 / 繪圖：Yen

1. 收⼊扣除必要⽀出後無剩餘，或⼊不敷出

既然每⽉已無剩餘或已⼊不敷出，那不管債務是信⽤卡、現⾦卡或信⽤貸款，都是符合聲請條件的；只是既然



已無剩餘，那只能⾛清算程序，不能⾛要定期還款的更⽣程序[10]。

2. 收⼊扣除必要⽀出後有剩餘

這要看剩餘部分有多少⽽論：

（1）⾜以償還債務

假設剩餘部分還⾜以償還每⽉應負擔的銀⾏各類債務（信⽤卡、現⾦卡、信貸等），那就沒有不能清償的情
形，不可以向法院聲請更⽣或清算[11]。

（2）能償還循環利息及部分本⾦

假設剩餘的部分能還掉循環利息後，剩下的還可以還⼀部份卡債或信貸的「本⾦」，那有可能會被法院認為不
符合聲請條件，因為法院會認為不是還不完，只是要還很久⽽已。不過，這時還要考慮債務⼈的年齡、離法定
強制退休的65歲[12]還有多久，如果快退休了，就算還到退休也還不完，那可能會符合聲請條件[13]。

（3）只能償還循環利息

假設有剩餘，但只能還循環利息，沒法還到本⾦；或雖然能還到本⾦，但還的不多，也就是要清償完這些「連
本帶利」的債務遙遙無期時，那就符合條件可以向法院聲請[14]。

（三）可以從最⼤債權銀⾏開出的清償條件來評估

因為法條規定⽐較空泛抽象，較難具體解說，所以這裡再跟讀者分享⼀個能不能聲請更⽣或清算的評估⽅式，
也是法官審判時的思考⽅式：

如果債主之中有銀⾏，無論聲請更⽣或清算，都必須先跟最⼤債權銀⾏前置協商[15]，前置協商雙⽅無共識後
才可以進⼀步向法院聲請更⽣或清算。⽽⽬前為⽌筆者遇到的最⼤債權銀⾏開出的清償條件，無⾮都以債務⼈
「⽬前還積⽋的本⾦」或「⽬前還積⽋的本⾦加⼀點利息」為⾦額，分成180期，作為每個⽉要償還的⾦額。
所以可以以這個⾦額粗淺去看，如果銀⾏開出的每⽉應還⾦額是債務⼈可以負擔的，那就不符合聲請條件；反
之已經無法負擔，就可能符合聲請更⽣或清算的條件。
 



註腳
   雖然現在法定最⾼利率是年利率16%，但在2021年7⽉20⽇⺠法第205條修法施⾏前，法定利率的上限

是20%；⽽且即使修法，依照⺠法債編施⾏法第10條之1規定，2021年7⽉20⽇以前發⽣的利息，法定
利率上限仍然是20%。
關於利率上限的說明，可以參閱：雷皓明、張學昌（2022），《貸款有無利率上限？碰到⾼利貸應如何
處理？》。

[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條：「
I 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規模營業活動之⾃然⼈。
II 前項⼩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新臺幣⼆⼗萬元以下者。
III 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

[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更⽣⽅案應記載下列事項：
⼀、清償之⾦額。
⼆、三個⽉給付⼀次以上之分期清償⽅法。
三、最終清償期，⾃認可更⽣⽅案裁定確定之翌⽇起不得逾六年。但更⽣⽅案定有⾃⽤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或債務⼈與其他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成⽴清償協議，或為達第六⼗四條第⼆項第三款、第四款之
最低清償總額者，得延⻑為⼋年。」

[3]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章總則。[4]

   清債者債務清理條例第⼆章更⽣。[5]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三章清算。[6]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債務⼈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或清算程
序，清理其債務。」

[7]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7項：「
VI 第⼀項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件：……三、收⼊及必要⽀出之數額
、原因及種類。……
VII 債務⼈就前項第三款必要⽀出所表明之數額，與第六⼗四條之⼆第⼀項、第⼆項規定之必要⽣活費⽤
數額相符者，⽏庸記載其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件；未逾該必要⽣活費⽤數額，經債務⼈釋明無須負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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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出⼀部或全部者，亦同。」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
I 債務⼈必要⽣活費⽤，以最近⼀年衛⽣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每⽉最低⽣活費⼀點⼆倍
定之。
II 受扶養者之必要⽣活費⽤，準⽤第⼀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例認定
之。
III 前⼆項情形，債務⼈釋明更⽣期間無須負擔必要⽣活費⽤⼀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
限制；債務⼈證明確有必要⽀出者，不受最⾼數額及應負擔⽐例之限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細則第21條之1：「
I 債務⼈依本條例第四⼗三條第六項第三款、第⼋⼗⼀條第四項第三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出數額，係指
包括膳⾷、⾐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全⺠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平安保險或
其他⽀出在內之所有必要⽀出數額。
II 債務⼈依本條例第四⼗三條第六項第四款、第⼋⼗⼀條第四項第四款規定所表明依法應受債務⼈扶養之
⼈，除應記載該受扶養⼈外，尚應記載依法應分擔該扶養義務之⼈數及債務⼈實際⽀出之扶養⾦額。
III 債務⼈聲請更⽣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必要⽀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
四條之⼆第⼀項、第⼆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件。」

   關於必要⽀出的細節，在談論到更⽣程序時會更詳盡解說（清算程序也適⽤）。[9]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53條第2項。[10]

   例如臺灣新⽵地⽅法院111年度消債更字第56號⺠事裁定：「聲請⼈主張無法負擔債務等語，以其每⽉
收⼊約59,451元，扣除每⽉必要⽣活⽀出17,076元，尚有餘額42,375元可供清償，顯可負擔最⼤債權
銀⾏提出分102期，利率8.23%，每期還款8,053元之協商還款條件（⾒本卷第43⾴），且參酌債權⼈
陳報聲請⼈現積⽋之債務總額約為2,308,007元，此有債權⼈之陳報狀在卷可憑（⾒本卷第81、83、85
、101⾴），以其⽬前每⽉所得餘額42,375元所計算，僅須4年多即可清償完畢（計算式：2,308,007元
÷42,375元÷12個⽉＝4.54年），難認債務⼈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形。」

[11]

   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勞⼯⾮有下列情形之⼀，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年滿六⼗五歲者
。」

[12]

   例如臺灣基隆地⽅法院109年度消債更字第12號⺠事裁定：「聲請⼈每⽉薪資20,000元，扣除其每⽉必
要⽀出18,866元（含未成年⼦⼥扶養費），幾無所餘，遑論聲請⼈已屆退休年齡（現年57歲），積⽋之
債務總額⼜⾼達3,554,481元，相較於前揭⾦額之債權及陸續不斷產⽣之⾼額利息、違約⾦，聲請⼈每⽉
餘額不過1,134元，⾃無⾜履⾏全部債務，堪認聲請⼈客觀上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

[13]

   例如臺灣臺北地⽅法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230號⺠事裁定：「債務⼈⽬前每⽉薪資收⼊為18,000元，
扣除其每⽉必要⽣活費⽤⽀出16,820元後，尚餘1,180元（計算式：18,000元－16,820元＝1,180元
），惟債務⼈⽬前⽋款之債務已達1,495,736元（⾒調解卷第87⾴），不計利息，債務⼈尚需105年餘
⽅得清償其債務（計算式：1,495,736元÷1,180元≒1,267⽉≒105年）；縱加計債務⼈之⾦融機構帳
戶餘額及商業保單之解約⾦，仍難認債務⼈可於屆退休年齡前清償其債務，堪認債務⼈確處於有不能清償
之虞之客觀經濟狀態，……。」

[1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債務⼈對於⾦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或清算前，應向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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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卡債，債清條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更⽣，清算

債權⾦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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